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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三碳 （安徽）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合

肥水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工业大学、华润水泥技术研发 （广西）

有限公司、南方水泥有限公司、中材建设有限公司、江苏省建工建材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上海

易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西安龙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亿盛认证

有限公司、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绿石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中碳能投环境服

务集团有限公司、建材工业质量认证管理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瑞蕴、陈永波、陈华龙、马明、褚彪、杨宏兵、龚先政、陶从喜、管文

龙、王彬、吕世杰、桂志军、从绍虎、李海波、黄锦、刘含笑、刘慧、薛成、鹿珂伟、李辉、王兴

鹏、曾荣、童来苟、徐国涛、刘泽峰、李晓龙、胡志颖、项泽强、樊毓杰、姚方行、谷岩、孙利、

黄天硕。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盛喜军、周丽玮、狄东仁、姚娟娟、李梦辰、吕彬、何光明、宓振军、

颜碧兰、何捷、方春香、韩前卫、许云召、马丽萍、赵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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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水泥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泥产品碳足迹的量化目的、量化范围、清单分析、影响评价、结果解释、鉴定

性评审、可比性、绩效追踪以及报告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水泥产品碳足迹量化与评价。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

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２４０４４—２００８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
ＧＢ／Ｔ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
ＧＢ／Ｔ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ＧＢ／Ｔ３２１５１８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８部分：水泥生产企业
ＩＳＯ１４０７１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鉴定性评审过程和评审员能力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２４０４４、ＧＢ／Ｔ２４０６７和ＧＢ／Ｔ３２１５０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温室气体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ＧＨＧ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

的、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

注：本文件涉及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 （ＣＯ２）、甲烷 （ＣＨ４）、氧化亚氮 （Ｎ２Ｏ）、氢氟碳化物 （ＨＦＣｓ）、
全氟碳化物 （ＰＦＣｓ）、六氟化硫 （ＳＦ６）和三氟化氮 （ＮＦ３）。

［来源：ＧＢ／Ｔ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３１，有修改］

３２

产品碳足迹　ｃａｒｂｏｎ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ｏｆ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ＦＰ
产品系统中的ＧＨＧ排放量和ＧＨＧ清除量之和，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并基于气候变化这一单

一环境影响类型进行生命周期评价。

注１：产品碳足迹可用不同的图例区分和标示具体的 ＧＨＧ排放量和清除量，产品碳足迹也可被分解到其生命
周期的各个阶段。

注２：产品碳足迹研究报告中记录了产品碳足迹的量化结果，以每个功能单位的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来源：ＧＢ／Ｔ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３１１］

３３

产品部分碳足迹　ｐａｒｔｉａｌｃａｒｂｏｎ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ｏｆ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ｐａｒｔｉａｌＣＦ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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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系统生命周期内的一个或多个选定阶段或过程中的ＧＨＧ排放量和ＧＨＧ清除量之和，并
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注１：产品部分碳足迹是基于或由与特定过程或足迹信息模型有关的数据汇集而成，这些数据是产品系统的一
部分，可作为产品碳足迹量化的基础。

注２：“足迹信息模型”的定义见 ＩＳＯ１４０２６：２０１７，３１４。
注３：产品碳足迹研究报告中记录了产品部分碳足迹的量化结果，以每个声明单位的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来源：ＧＢ／Ｔ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３１２］

３４

产品 碳 足 迹 绩 效 追 踪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ｏｆ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ＣＦＰ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比较同一组织的一个特定产品在一段时间内的产品碳足迹或产品部分碳足迹。

注：包括计算一个特定产品碳足迹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或具有相同功能单位或声明单位的替代产品之间产

品碳足迹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

［来源：ＧＢ／Ｔ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３１１１］

３５

全球变暖潜势　ｇｌｏｂａｌｗａｒｍｉｎｇ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ＧＷＰ
将单位质量的某种温室气体在给定时间段内辐射强迫影响与等量二氧化碳辐射强迫影响相关联

的系数。

［来源：ＧＢ／Ｔ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３１５，有修改］

３６

二氧化碳当量　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ＣＯ２ｅ
比较某种温室气体与二氧化碳的辐射强迫的单位。

注：给定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当量等于该温室气体质量乘以它的全球变暖潜势值。

［来源：ＧＢ／Ｔ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３１６，有修改］

３７

温室气体排放量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ＧＨＧ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在特定时段内释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总量 （以质量单位计算）。

［来源：ＧＢ／Ｔ３２１５０—２０１５，３６］

３８

温室气体清除量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ｒｅｍｏｖａｌ；ＧＨＧｒｅｍｏｖａｌ
在特定时段内从大气中清除的温室气体总量 （以质量单位计算）。

［来源：ＧＢ／Ｔ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３２６］

３９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ＧＨＧ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
活动数据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系数。

［来源：ＧＢ／Ｔ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３２７］

３１０

产品系统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ｙｓｔｅｍ

２

Ｔ／ＣＢＭＦ２７７—２０２４

C 
B 
M 
F



拥有基本流和产品流，同时具有一种或多种特定功能，并能模拟产品生命周期的单元过程的

集合。

注：“产品流”的定义见ＧＢ／Ｔ２４０４０—２００８，３２７。

［来源：ＧＢ／Ｔ２４０４４—２００８，３２８］

３１１

共生产品 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
同一单元过程或产品系统中产出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

［来源：ＧＢ／Ｔ２４０４４—２００８，３１０］

３１２

系统边界　ｓｙｓｔｅｍ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通过一组准则确定哪些单元过程属于产品系统的一部分。

［来源：ＧＢ／Ｔ２４０４４—２００８，３３２，有修改］

３１３

单元过程　ｕｎｉｔｐｒｏｃｅｓｓ
进行生命周期清单分析时为量化输入和输出数据而确定的最基本部分。

［来源：ＧＢ／Ｔ２４０４４—２００８，３３４］

３１４

声明单位　ｄｅｃｌａｒｅｄｕｎｉｔ
用来量化产品部分碳足迹的基准单位。

［来源：ＩＳＯ２１９３０：２０１７，３１１１，有修改］

３１５

初级数据　ｐｒｉｍａｒｙｄａｔａ
通过直接测量或基于直接测量的计算得到的过程或活动的量化值。

注１：初级数据并非必须来自所研究的产品系统，因为初级数据可能涉及其他与所研究的产品系统具有可比性
的产品系统。

注２：初级数据可以包括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或温室气体活动数据。

［来源：ＧＢ／Ｔ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３６１］

３１６

现场数据　ｓｉ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ｄａｔａ
在产品系统内部获得的初级数据。

注１：所有现场数据均为初级数据，但并不是所有初级数据都是现场数据，因为数据可能是从不同产品系统内
部获得的。

注２：现场数据包括场地内一个特定单元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温室气体清除量。

［来源：ＧＢ／Ｔ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３６２］

３１７

次级数据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ｄａｔａ
不符合初级数据要求的数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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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１：次级数据是经权威机构验证且具有可信度的数据，可来源于数据库、公开文献、国家排放因子、计算估
算数据或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推荐使用本土化数据库。

注２：次级数据可包括从代替过程或估计获得的数据。

［来源：ＧＢ／Ｔ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３６３］

４　量化目的

本文件用于量化水泥产品生命周期选定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 （以二氧化碳当量表

示），基于本文件开展碳足迹量化的目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ａ）评价产品对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
ｂ）用于生产者与上下游供应链或消费者之间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沟通；
ｃ）用于生产者降低产品碳足迹的设计与改进以及同类产品间的对比，其中对比应满足可比性

（第１０章）的要求。

５　量化范围

５１　产品描述

依据水泥对应的产品标准描述产品系统及其功能，同时清晰描述产品名称、产品定义、产品执

行标准、组分材料、强度等级、应用方向等信息。

５２　系统边界

５２１　水泥产品碳足迹量化的系统边界包含原料获取阶段 （Ａ）和产品生产阶段 （Ｂ）；不包括产
品分销阶段 （Ｃ）、安装和使用阶段 （Ｄ）和生命末期阶段 （Ｅ），见图１。

图１　水泥产品碳足迹评价的系统边界图

５２２　熟料产品和水泥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见附录Ａ。
５２３　原料获取阶段 （Ａ），从自然界初级资源提取开始，在原料到达水泥厂时终止，包括：

ａ）原料获取 （Ａ１）：主要原料获取过程，如石灰石矿山开采过程的能源、资源、耗材投入和
废弃处理等相关过程；次要原料获取过程，如粘土的开采与加工等过程；包装材料的生产过程；

ｂ）原料运输 （Ａ２）：将原料和包装材料从产地运输到水泥厂的过程。
５２４　产品生产阶段 （Ｂ），从原料运输至水泥厂，在产品生产完成时终止，包括：

ａ）产品制造 （Ｂ１）：原料预处理、生料制备、煤粉制备、熟料烧成、协同处置、余热发电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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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水泥粉磨、包装及发运等过程；产品制造使用能源 （如煤、柴油、电力等）的开采、加工

或生产、运输、燃烧过程，产品制造产生大气污染物、废 （污）水及固体废物处理相关过程；

ｂ）厂内运输 （Ｂ２）：原料、能源、产品、固体废物等在工厂内部的运输过程。

５３　声明单位

熟料碳足迹量化的声明单位为 “生产１ｔ某品种、某强度等级的熟料”，如生产１ｔ硅酸盐水泥熟
料；水泥产品碳足迹量化的声明单位为 “生产１ｔ某品种、某强度等级的水泥产品”，如生产１ｔＰ·Ｏ
４２５水泥。

５４　取舍准则

所涉及的物质 （能量）数据的取舍应遵循如下准则：

ａ）所有的能源输入均需列出，包括使用的替代燃料等；
ｂ）应列出主要的原料及辅料输入，若符合ｃ）和ｄ）要求则可忽略；
ｃ）忽略的单项物质 （能量）流或单元过程对产品碳足迹的贡献均不得超过１％，如生产设备

维修耗材等；

ｄ）所有忽略的物质 （能量）流与单元过程对产品碳足迹贡献总和不超过５％，且应在产品碳
足迹报告中予以说明；

ｅ）道路与厂房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各工序设备的制造、厂区内人员及生活设施的消耗和排
放，均可忽略。

６　清单分析

６１　数据的收集和确认

６１１　数据的收集应符合表１的要求。
６１２　当开展产品碳足迹研究的组织拥有财务或运营控制权时，应收集现场数据。所收集的数据
应具有代表性。对产品碳足迹贡献度不低于５０％的单元过程，即使不在财务或运营控制下，宜使
用现场数据。现场数据可参照附录Ｂ收集。
６１３　非现场数据可使用次级数据 （附录 Ｃ），次级数据宜经第三方评审，同时数据格式应满足
相关标准要求。次级数据可来源于国家数据库、公开文献或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数据。

６１４　对数据获得方式和来源应予以说明。

表１　各阶段数据收集

所属阶段 数据种类 数据类型

原料获取阶段

（Ａ）

　主要原料石灰石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宜使用现场数据

　次要原料砂岩、粘土、混合材、利废原料、包装材料等的温室气体排
放因子

可使用次级数据

　主要原料与次要原料的运输量、运输距离、运输方式 应使用现场数据

　不同运输方式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可使用次级数据

产品生产阶段

（Ｂ）

　石灰石、砂岩、粘土、混合材、包装袋等主要原料和次要原料的消
耗量

应使用现场数据

　能源和物料的运输量、运输距离、运输方式 应使用现场数据

　不同运输方式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可使用次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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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所属阶段 数据种类 数据类型

产品生产阶段

（Ｂ）

　煤、电、柴油 （固定源和移动源）等能源的消耗量 应使用现场数据

　柴油、电力、蒸汽、天然气等能源和物料获取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可使用次级数据

　煤、电、柴油等能源的低位发热量 可使用次级数据

　煤、柴油、替代燃料等能源燃烧过程的单位热值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或
单位质量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可使用次级数据

　熟料中氧化钙、氧化镁的含量 应使用现场数据

　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中氧化钙和氧化镁的含量 应使用现场数据

　替代燃料中非生物质碳的含量 可使用次级数据

　生料中非燃料碳含量 可使用次级数据

　大气污染物、废 （污）水及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处置方式 应使用现场数据

　大气污染物、废 （污）水及固体废物处置方式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

因子
可使用次级数据

６２　数据质量要求

６２１　初级数据符合以下要求：

ａ）完整性。根据数据取舍准则 （５４）的要求，检查是否有缺失的单元过程或输入输出物质。
初级数据宜采集企业一个自然年或连续１２个月内的生产统计数据；

ｂ）准确性。初级数据中的能源、原料消耗数据应来自企业实际生产统计记录，能源和原料获
取数据优先来自上游供应商；碳排放数据优先选择核查报告，或由排放因子或物料平衡公式计算获

得。所有初级数据均应转换为以声明单位为基准，且应详细记录相关的初级数据、数据来源、计算

过程等；

ｃ）一致性。初级数据收集时同类数据应保持相同的数据来源、统计口径、处理规则等。

６２２　次级数据符合以下要求：

ａ）代表性。优先选择与评估产品系统的时间代表性、区域代表性、技术代表性相近的数据，
其次选择近年代表国内及行业平均生产水平公开的生命周期评价数据，最后选择国外同类技术

数据；

ｂ）完整性。应涵盖系统边界规定的所有单元过程；
ｃ）一致性。同一机构对同类产品次级数据的选择应保持一致。

６３　数据审定

数据采集过程中，应验证数据的有效性，通过物料平衡、能量平衡、与历史数据和相近工艺数

据对比等方式，确认数据的准确性与合理性。对于异常数据，应分析原因，予以替换，替换的数据

应满足数据质量要求 （６２）。

６４　分配

６４１　在系统边界设置或数据采集时，若发现至少有一个单元过程的输入和输出包含多个产品，
则需要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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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２　分配方法如下：

ａ）优先采集细分单元过程避免数据分配，如优先采集各设施、各时间段数据；
ｂ）若数据分配无法避免，则应使用质量进行分配，如熟料产量、水泥产量；
ｃ）电石渣、熟石灰、镁渣、铁合金炉渣、钢渣、黄磷渣、钒钛渣、氮渣、造纸白泥、飞灰、

脱硫石膏、磷石膏、钛石膏、氟石膏、硼石膏、模型石膏、硫酸渣、镍渣、锰渣、锌渣、锡渣等利

废原料获取阶段温室气体排放因子为０；
ｄ）城市固体废物、工业废物及副产物、生物质等，包括废油、废轮胎、废塑料、废溶剂、废

皮革、废玻璃钢、生活垃圾及其预处理可燃物、生物质燃料等替代燃料获取阶段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为０；
ｅ）对于闭环里循环使用的共生产品，不需要分配，如余热发电不需要分配；
ｆ）分配方法应在产品碳足迹报告中予以明确说明。

７　影响评价

７１　计算方法

７１１　在数据收集与确认完成后，将现场数据和非现场数据折算为统一的声明单位，进行产品碳
足迹核算，计算方法见公式 （１）：

ＣＦＰＧＨＧ ＝∑
ｉ
（ＧＷＰｉ×ＣＦＰｉ） （１）………………………………

式中：

ＣＦＰＧＨＧ———产品碳足迹，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声明单位 （ｋｇＣＯ２ｅ／声明单位）；
ＣＦＰｉ ———每声明单位生产阶段第ｉ类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千克 （ｋｇ），计算方法见公

式 （２）；
ＧＷＰｉ ———第ｉ类温室气体的ＧＷＰ值，采用ＩＰＣＣ给出的１００年ＧＷＰ值，见附录Ｅ。

ＣＦＰｉ＝ＣＦＰＡ，ｉ＋ＣＦＰＢ，ｉ （２）…………………………………

式中：

ＣＦＰＡ，ｉ———每声明单位在原料获取阶段的第ｉ类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 （ｋｇ），计算方
法见公式 （３）；

ＣＦＰＢ，ｉ———每声明单位在生产阶段的第ｉ类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 （ｋｇ），计算方法见
公式 （４）。

７１２　原料获取阶段 （Ａ）

每声明单位在原料获取阶段的第ｉ类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 （３）计算：
ＣＦＰＡ，ｉ＝ ＭＡ，ｊ×ＣＥＦＡ，ｉ，( )

ｊ ＋ ＭＡ，ｊ，ｋ×ＤＡ，ｊ，ｋ×ＴＥＦｉ，( )
ｋ （３）………………

式中：

ＭＡ，ｊ　　———每声明单位第ｊ种原料的消耗量，单位视原料种类而定；
ＣＥＦＡ，ｉ，ｊ———第ｊ种原料获取的第ｉ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视原料种类而定。利废原料遵

循６４，电力满足ＧＢ／Ｔ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中条款６４９４的要求；
ＭＡ，ｊ，ｋ ———每声明单位第ｊ种原料第ｋ种运输方式的运输量，单位视原料种类而定；
ＤＡ，ｊ，ｋ ———第ｊ种原料第ｋ种运输方式的运输距离，单位为千米 （ｋｍ）；
ＴＥＦｉ，ｋ ———第ｋ种运输方式的第 ｉ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每吨每千米 ［ｋｇ／

（ｔ·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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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３　产品生产阶段

７１４　产品生产过程 （Ａ３）

水泥产品生产阶段温室气体排放包括生产消耗能源的获取、运输和燃烧，替代燃料煅烧，碳酸

盐原料煅烧分解，非燃料碳煅烧以及污染物和废弃物的处置，每声明单位在生产阶段的第ｉ类温室
气体排放量按公式 （４）计算：
　ＣＦＰＢ，ｉ＝ ＭＢ，ｊ×ＣＥＦＢ，ｉ，( )

ｊ ＋ ＭＢ，ｊ，ｋ×ＤＢ，ｊ，ｋ×ＴＥＦｉ，( )
ｋ ＋Ｅ燃烧１，ｉ＋Ｅ燃烧２，ｉ＋Ｅ过程１，ｉ＋Ｅ过程２，ｉ……

（４）
式中：

ＭＢ，ｊ　　———每声明单位产品生产阶段第 ｊ种燃料和物料的消耗量，单位视燃料和物料种类
而定；

ＣＥＦＢ，ｉ，ｊ———第ｊ种燃料和物料获取的第ｉ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视燃料和物料种类而定；
ＭＢ，ｊ，ｋ ———每声明单位第ｊ种燃料和物料第ｋ种运输方式的运输量，单位视燃料和物料种类

而定；

ＤＢ，ｊ，ｋ ———第ｊ种燃料和物料第ｋ种运输方式的运输距离，单位为千米 （ｋｍ）；
Ｅ燃烧１，ｉ ———每声明单位熟料或水泥产品生产阶段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第ｉ类温室气体排放量，

按公式 （５）计算，单位为千克 （ｋｇ）；
Ｅ燃烧２，ｉ ———每声明单位熟料产品生产阶段替代燃料煅烧产生的第 ｉ类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

式 （６）或公式 （７）计算，单位为千克 （ｋｇ）；
Ｅ过程１，ｉ ———每声明单位熟料产品生产阶段的碳酸盐原料煅烧分解产生的第 ｉ类温室气体排放

量，按公式 （８）计算，单位为千克 （ｋｇ）；对于存在熟料生产过程的产品，第 ｉ
类温室气体为二氧化碳；

Ｅ过程２，ｉ ———每声明单位熟料产品生产阶段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产生的第ｉ类温室气体排放量，
按公式 （１１）计算，单位为千克 （ｋｇ）；对于存在熟料生产过程的产品，第 ｉ类
温室气体为二氧化碳。

Ｅ燃烧１，ｉ＝ （ＦＣｊ，ｋ×ＮＣＶｊ×ＥＦｉ，ｊ，ｋ） （５）……………………………

式中：

ＦＣｊ，ｋ　———每声明单位第ｊ种化石燃料的第ｋ种燃烧方式对应的消耗量，单位为吨 （ｔ）或万
标立方米 （１０４Ｎ·ｍ３）；

ＮＣＶｊ ———第ｊ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吉焦每吨 （ＧＪ／ｔ）或吉焦每万标立方米
（ＧＪ／１０４Ｎ·ｍ３），常用化石燃料平均低位发热量见附录Ｇ；

ＥＦｉ，ｊ，ｋ ———第ｊ种化石燃料的第ｋ种燃烧方式对应的第ｉ种单位热值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
为千克每吉焦 （ｋｇ／ＧＪ），常用化石燃料单位热值温室气体排放因子见附录Ｇ。

注：燃烧方式包括固定源燃烧和移动源燃烧。

Ｅ燃烧２，ｉ＝ ＦＣａｊ×ＮＣＶｊ×ＥＦ１，ｉ，ｊ×α( )
ｊ （６）…………………………

式中：

ＦＣａｊ ———每声明单位第ｊ种替代燃料消耗量，单位为吨 （ｔ）；熟料生产过程的替代燃料指被
用作热源的可燃废物。替代燃料类别参照ＧＢ／Ｔ３２１５１８；

ＮＣＶａｊ———第ｊ种替代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吉焦每吨 （ＧＪ／ｔ），常用替代燃料平均低
位发热量见附录Ｇ；

ＥＦ１ｊ ———第ｊ种替代燃料燃烧对应的第 ｉ种单位热值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每吉焦
（ｋｇ／ＧＪ）；常用替代燃料单位热值温室气体排放因子见附录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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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ｊ ———第ｊ种替代燃料中非生物质碳的含量 （％）。

Ｅ燃烧２，ｉ＝∑ ＦＣａｊ×ＥＦ２，ｉ，ｊ×α( )
ｊ （７）……………………………

式中：

ＥＦ２ｊ———第ｊ种替代燃料燃烧对应的第ｉ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每吨 （ｋｇ／ｔ）。

Ｅ过程１ ＝Ｑｃｋ×ＥＦｃｋ－∑
ｎ

ｊ＝１
Ｑａ，ｊ×ＥＦａ，( )

ｊ （８）…………………………

式中：

Ｑｃｋ　———每声明单位熟料产量，单位为吨 （ｔ）；
ＥＦｃｋ ———熟料过程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 （９）计算，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吨 （ｋｇ

ＣＯ２／ｔ）；
Ｑａ，ｊ ———第ｊ类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单位为吨 （ｔ）；
ＥＦａ，ｊ———第ｊ类非碳酸盐替代原料对应的扣减系数，按公式 （１０）计算，单位为千克二氧化

碳每吨 （ｋｇＣＯ２／ｔ）；
ｊ ———非碳酸盐替代原料种类。

ＥＦｃｋ ＝（ＦＲ１×
４４
５６＋ＦＲ２×

４４
４０）×１０００ （９）…………………………

式中：

ＦＲ１———熟料中氧化钙含量，以％表示；
ＦＲ２———熟料中氧化镁含量，以％表示；
４４
５６ ———二氧化碳与氧化钙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４４
４０ ———二氧化碳与氧化镁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ＥＦａ，ｊ＝（ＦＲ１，ｊ×
４４
５６＋ＦＲ２，ｊ×

４４
４０）×１０００ （１０）………………………

式中：

ＦＲ１，ｊ———第ｊ种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中氧化钙的含量 （％）；
ＦＲ２，ｊ———第ｊ种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中氧化镁的含量 （％）。

Ｅ过程２ ＝ Ｑ×ＦＲ０×
４４( )１２×１０００ （１１）……………………………

式中：

Ｑ　———每声明单位生料消耗量，单位为吨 （ｔ）；
ＦＲ０———生料中非燃料碳含量，单位为％；缺少测量数据时，若生料采用煤矸石、高碳粉煤

灰等配料时取０３％，否则取０１％。

７２　附加环境信息

除７１中涉及的产品碳足迹量化结果外，其他相关的重要信息，宜在附加环境信息中描述，如
使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ＣＣＵＳ）技术产生的温室气体捕获量，通过市场化交易购入使用的非化
石能源电力消费量。

８　结果解释

８１　产品碳足迹研究的生命周期结果解释阶段应包括以下步骤：

ａ）根据生命周期清单分析和生命周期影响评价的产品碳足迹的量化结果，识别显著环节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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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生命周期阶段、单元过程或流）；

ｂ）完整性、一致性和敏感性分析的评估；
ｃ）结论、局限性和建议的编制。

８２　应根据产品碳足迹研究的目的和范围进行结果解释，解释应包括以下内容：

———说明产品碳足迹和各生命周期阶段的碳足迹；

———分析不确定性，包括取舍准则的应用或范围；

———详细记录选定的分配程序；

———说明产品碳足迹研究的局限性。

８３　应开展数据质量评价，宜按公开方法评价数据质量，也可参考附录Ｄ。

９　鉴定性评审

如果开展产品碳足迹研究的鉴定性评审，应按照ＩＳＯ１４０７１规定进行，有利于理解产品碳足迹
报告，并提高结果的可信度。

１０　可比性

产品碳足迹量化结果的对比，应在满足以下所有条件时进行：

ａ）产品功能、技术性能和用途是相同的；
ｂ）声明单位是相同的，系统边界的选取是等同的；
ｃ）数据的收集与确认是等同的 （包括数据的描述、取舍准则、数据质量要求）；

ｄ）产品碳足迹的量化方法是相同的 （包括数据审定、分配和产品碳足迹影响评价）。

１１　产品碳足迹绩效追踪

针对同一组织的某一特定产品，宜基于本文件针对连续的数据统计周期对产品碳足迹进行绩效

追踪，以改进水泥产品碳足迹对全球变暖的潜在影响。

１２　产品碳足迹报告

１２１　产品碳足迹宜以报告、声明、证书和 （或）标签的形式描述碳足迹量化结果，且应以每声

明单位的二氧化碳当量进行表述。若采用产品碳足迹证书和 （或）产品碳足迹标签，宜同时出具

产品碳足迹报告。如碳足迹量化结果应用于产业链下游，则应分别报送产品各生命周期阶段的量化

结果，避免碳足迹结果的重复计算。

１２２　依据本文件编制的产品碳足迹报告应符合ＧＢ／Ｔ２４０６７—２０２４第７章的要求，报告模板见附
录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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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资料性）

水泥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

熟料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见图Ａ１，水泥制备 （粉磨站）生产工艺流程图见图Ａ２，全流程水
泥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见图Ａ３。

图Ａ１　熟料产品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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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Ａ２　水泥制备 （粉磨站）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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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Ａ３　全流程水泥产品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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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资料性）

现场数据采集信息

按产品对应标准要求分别进行现场数据采集，现场数据采集信息见表Ｂ１。

表Ｂ１　现场数据采集

基本

信息

企业名称

企业所属省份

企业地址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生产线数量／设计产能 共 条，设计产能： ／ ／ （分线填写）

数据统计周期

产品

信息

产品种类／实际产量
种类１：　　　　　　　 ：产量　　　　　　　ｔ
种类２：　　　　　　　 ：产量　　　　　　　ｔ
……

执行产品标准

生产阶段 （Ａ１Ａ３）

资源消

耗及综

合利用

种类 消耗量 单位 产地

取得方式

填写自产

或外购

运输方式

汽运、火车

或船运

加权运输

距离／ｋｍ

石灰石 ｔ

…… ｔ

水 ｍ３ 说明来源 （自来水、河水等）：

能源

消耗

种类 消耗量 单位 低位发热量数据来源 详细情况说明

电力 ｋＷ·ｈ

煤 ｔ 低位发热量：

天然气 １０４Ｎ·ｍ３

柴油 ｔ

…… ……

环境

排放

种类 排放量 单位
数据来源 （如：在线监测

或定期环境检测报告）
详细情况说明

大气

排放

二氧化碳 ｔ

…… ｔ

固体废

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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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Ｃ
（资料性）

次级数据采集信息

　　次级数据采集信息见表Ｃ１。

表Ｃ１　次级数据采集表

次级数据 数据来源 数据获取方式 时间代表性 区域相关性 技术代表性

资源
石灰石

……

能源

煤

电力

柴油

……

运输

公路运输

铁路运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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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Ｄ
（资料性）

数据质量评价方法

Ｄ１　数据质量评价体系 （表Ｄ１）包括数据来源可靠性、数据完整性、时间相关性、地理相关性
与技术相关性５项评价指标。每项指标中用５分制来表征数据质量，其中１表示数据质量最好，５
表示数据质量最差。

表Ｄ１　数据质量评价体系表

数据质量

评价指标

分值

１ ２ ３ ４ ５

数据来源

可靠性

　基于现场调查或
测量的原始数据，

并被验证过其合

理性

　基于现场调查或
测量的原始数据但

未被验证过其合理

性；或基于计算的

数据，并被验证过

其合理性

　基于计算的数据
但未被验证过其合

理性；或基于估算

的数据，但被验证

过其合理性

　基于估算的数
据，虽未被验证过

其合理性，但由合

适的人 （如行业

专家）完成并进

行了文件记录

　基于估算的数
据，未被验证过其

合理性且无文件

记录

完整性

　所有的流都已被
记录；整个过程包

括了全部的过程数

据，或者过程以非

常详细的形式建

模。若完全满足相

关标准中所要求的

取舍准则，也可被

认为是非常好的完

整性

　所有相关的流都
已被记录；基本上

满足相关标准中所

要求的取舍准则

　部分相关的流被
记录

　很多相关的流都
未被记录

　没有关于完整性
的文档记录

时间

相关性
　≤１年 　＞１年～５年 　＞５年～１０年 　＞１０年～１５年 　＞１５年或未知

地理

相关性
　本区域数据

　包含本区域的较
大区域范围平均

数据

　类似生产条件的
区域数据

　稍微类似生产条
件的区域数据

　未知或生产条件
完全不同的区域

数据

技术

相关性

　从生产链直接获
得的数据

　代表相同工艺、
相同技术水平的

数据

　代表相同工艺，
相近技术水平的

数据

　代表相同工艺、
技术水平差距较大

的数据

　未知或不同工艺
的数据

Ｄ２　通过综合每项数据质量指标来表征输入输出数据的数据质量评价系数，数据质量评价系数按
公式 （Ｄ１）计算：

Ｒ＝ １
４ｎ∑

ｎ

ｉ＝１
ｑｉ－( )１４ ×１００ （Ｄ１）………………………………

式中：

Ｒ———数据质量评价系数；
ｎ———评价指标数量，本文件中ｎ为５；
ｑｉ———每个评价指标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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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３　数据质量评价系数满足以下要求：

ａ）系统边界内某单元过程碳足迹量化结果占比超过７０％时，Ｒ≤５０；
ｂ）系统边界内某单元过程碳足迹量化结果占比在２０％～３０％时，Ｒ≤７５；
ｃ）系统边界内某单元过程碳足迹量化结果占比不超过１０％时，使用可获得的数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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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Ｅ
（资料性）

ＧＷＰ参考值

温室气体全球变暖潜势见表Ｅ１。

表Ｅ１　部分ＧＨＧ的ＧＷＰ

气体名称 化学分子式 １００年的ＧＷＰ（截至出版时）

二氧化碳 ＣＯ２ １

甲烷 ＣＨ４ ２７９

氧化亚氮 Ｎ２Ｏ ２７３

三氟化氮 ＮＦ３ １７４００

六氟化硫 ＳＦ６ ２５２００

氢氟碳化物 （ＨＦＣｓ）

ＨＦＣ－２３ ＣＨＦ３ １４６００

ＨＦＣ－３２ ＣＨ２Ｆ２ ７７１

ＨＦＣ－４１ ＣＨ３Ｆ １３５

ＨＦＣ－１２５ Ｃ２ＨＦ５ ３７４０

ＨＦＣ－１３４ ＣＨＦ２ＣＨＦ２ １２６０

ＨＦＣ－１３４ａ Ｃ２Ｈ２Ｆ４ １５３０

ＨＦＣ－１４３ ＣＨ２ＦＣＨＦ２ ３６４

ＨＦＣ－１４３ａ ＣＨ３ＣＦ３ ５８１０

ＨＦＣ－１５２ａ Ｃ２Ｈ４Ｆ２ １６４

ＨＦＣ－２２７ｅａ Ｃ３ＨＦ７ ３６００

ＨＦＣ－２３６ｆａ Ｃ３Ｈ２Ｆ６ ８６９０

全氟碳化物 （ＰＦＣｓ）

全氟甲烷 （四氟甲烷） ＣＦ４ ７３８０

全氟乙烷 （六氟乙烷） Ｃ２Ｆ６ １２４００

全氟丙烷 Ｃ３Ｆ８ ９２９０

全氟丁烷 Ｃ４Ｆ１０ １００００

全氟环丁烷 Ｃ４Ｆ８ １０２００

全氟戊烷 Ｃ５Ｆ１２ ９２２０

全氟己烷 Ｃ６Ｆ１４ ８６２０

　　注：部分ＧＨＧ的ＧＷＰ来源于ＩＰＣＣ《气候变化报告２０２１：自然科学基础第一工作组对ＩＰＣＣ第六次评估报告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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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Ｆ
（资料性）

产品碳足迹报告 （模板）

产品碳足迹报告格式模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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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Ｇ
（资料性）

常用参数参考值

常用化石燃料相关参数缺省值见表Ｇ１。

表Ｇ１　　常用化石燃料相关参数缺省值

燃料品种
计量

单位

低位发热量

（ＧＪ／ｔ，ＧＪ／
×１０４Ｎ·ｍ３）

单位热值

含碳量

（ｔＣ／ＧＪ）

燃料碳

氧化率

（％）

单位热值温室

气体排放因子ｇ

（ｋｇＣＯ２ｅ／ＧＪ）

单位质量温室

气体排放因子ｈ

（ｋｇＣＯ２ｅ／ｔ，
ｋｇＣＯ２ｅ／１０

４Ｎ·ｍ３）

固体

燃料

无烟煤 ｔ ２６７００ｃ ２７４ｂ×１０－３

水泥生产用烟煤 ｔ ２５９０９ｆ ２６１ｂ×１０－３

褐煤 ｔ １１９ｃ ２８ｂ×１０－３

型煤 ｔ １７４６０ｄ ３３６ｂ×１０－３

洗精煤 ｔ ２６３４４ａ ２５４１ｂ×１０－３

其他煤制品 ｔ １７４６０ｅ ３３６ｂ×１０－３

焦炭 ｔ ２８４３５ａ ２９５ｂ×１０－３

石油焦 ｔ ３２５ｃ ２７５０ｂ×１０－３

９９ｂ

（水泥窑）

９５ｆ

（工业锅炉）

９１ｆ

（其他燃

烧设备）

９９８９９４ ２６６７３１４０
９５１８０４ ２４６６０２９０
１０２０７７４ １２１４７２１１
１２２２６０２ ２１３４６６３１
９２６７５７ ２４４１４４８６
１２２４０５４ ２１３７１９８３
１０７１４０２ ３０４６５３１６
１０００７２５ ３２５２３５６３

液体

燃料

原油 ｔ ４１８１６ａ ２０１ｂ×１０－３

燃料油 ｔ ４１８１６ａ ２１１ｂ×１０－３

汽油 ｔ ４３０７０ａ １８９ｂ×１０－３

汽油－移动 ｔ ４３０７ ００１８９
柴油－固定 ｔ ４２６５２ ００２０２
柴油－移动 ｔ ４２６５２ ００２０２
柴油－矿山 ｔ ４３３３ ００２０２
汽油－矿山 ｔ ４４８ ００１８９
煤油 ｔ ４３０７０ａ １９６ｂ×１０－３

液化天然气 ｔ ５１４９８ｄ １５３ｂ×１０－３

液化石油气 ｔ ５０１７９ ００１７２
液化石油气 ｔ ５０１７９ ００１７２
焦油 ｔ ３３４５３ａ ２２０ｃ×１０－３

炼厂干气 ｔ ４５９９８ａ １８２ｂ×１０－３

９８ｂ

７２４０１６ ３０２７５４５３
７６０６６８ ３１８０８０９３
６８１６１５ ２９３５７１５８
６９０８７５１ ２９７５５９９１
７２８３２８ ３１０６４６４６
７３７５８８１ ３１４５９６０８
７３７５８８１ ３１９５９６９２
６９０８７５１ ３０９５１２０４
７０６７６８ ３０４４０４９８
６２０５２８ ３１９５５９５１
６１８６０５ ３１０４０９８０
６３５８９７ ３１９０８６７６
７９４９０７ ２６５９２０２４
６６１２１２ ３０４１４４３０

气体

燃料

天然气－固定 １０４Ｎ·ｍ３ ３８９３１ ００１５３２
天然气－移动 １０４ ３８９３１ ００１５３２
高炉煤气 １０４Ｎ·ｍ３ ３３００ｅ ７０８０ｃ×１０－３

转炉煤气 １０４Ｎ·ｍ３ ８４００ｅ ４９６０ｄ×１０－３

焦炉煤气 １０４Ｎ·ｍ３ １７９８１ａ １３５８ｂ×１０－３

９８ｂ

５５６６６８ ２１６７１６４１９
５８９９７４ ２２９６８２７７８
２５７０５９２ ８４８２９５３６
１８０１０３２ １５１２８６６８８
４３９７８２ ７６４５７８６０

　ａ　数据取值来源为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２０２１》。
　ｂ　数据取值来源为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试行）》。

　ｃ　数据取值来源为 《２００６年 ＩＰＣＣ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及２０１９年修订版。
　ｄ　数据取值来源为 《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ｅ　数据取值来源为ＧＢ／Ｔ２５８９。
　ｆ　数据取值来源为行业经验数值。
　ｇ　单位热值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热值含碳量×燃料碳氧化率＋ＣＨ４单位热值排放因子 ×ＧＷＰＣＨ４＋ＣＨ４单位

热值排放因子×ＧＷＰＣＨ４；ＣＨ４单位热值排放因子和Ｎ２Ｏ单位热值排放因子取值来源为 《２００６年 ＩＰＣＣ国家温

室气体清单指南》及２０１９年修订版。
　ｈ　单位质量温室气体排放因子＝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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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替代燃料相关参数缺省值见表Ｇ２。

表Ｇ２　常用替代燃料相关参数缺省值

种类
低位发热量

（ＧＪ／ｔ）

单位热值碳

排放因子

（ｔＣＯ２／ＧＪ）

非生物质碳含量

（％）

单位热值温室气体

排放因子ｆ

（ｋｇＣＯ２ｅ／ＧＪ）

单位质量温室气体

排放因子ｇ

（ｋｇＣＯ２ｅ／ｔ）

废油 ４０２ａ ００７４ｃ １００ｂ ７５９２９ ３０５２３４５８

废轮胎 ３１４ａ ００８５ｃ ２０ｂ １８９２９ ５９４３７０６

废塑料 ５０８ａ ００７５ｃ １００ｂ ７６９２９ ２５０５５７７５

废溶剂 ５１５ａ ００７４ｃ ８０ｂ ６１１２９ ３１４８１４３５

废皮革 ２９０ａ ０１１ｃ ２０ｂ ２３９２９ ６９３９４１

废玻璃钢 ３２６ａ ００８３ｃ １００ｂ ８４９２９ ２７６８６８５４

废纺织品 １７４５ｅ ００９１７ｂ ２０ｂ ２０２６９ ３５３６９４１

废橡胶 ２３２６ｅ ００９１７ｂ ２０ｂ ２０２６９ ４７１４５６９

城市生活垃圾 — — ３９ｄ — ６９７ｄ

危险废物 — — ９０ｄ — ３６ｄ

污泥 — — ０ｄ — １０４５ｄ

　ａ　数据取值来源为 《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

　ｂ　数据取值来源为 《２００６年ＩＰＣＣ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及２０１９年修订版。

　ｃ　数据取值来源为 《水泥行业二氧化碳和能源议定书》，ＷＢＣＳＤ，２０１１。

　ｄ　数据取值来源为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试行）》，依据缺省值计算。

　ｅ　数据取值来源为ＧＢ／Ｔ３４６１５—２０１７《水泥窑协同处置的生活垃圾预处理可燃物燃烧特性检测方法》。

　ｆ　单位热值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单位热值含碳量 ×燃料碳氧化率 ＋ＣＨ４单位热值排放因子 ×ＧＷＰＣＨ４＋ＣＨ４单

位热值排放因子×ＧＷＰＣＨ４；ＣＨ４单位热值排放因子和Ｎ２Ｏ单位热值排放因子取值来源为 《２００６年 ＩＰＣＣ国家

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及２０１９年修订版。

　ｇ　单位质量温室气体排放因子＝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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